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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14.-�卫生和植物卫生责任当局，将确定农产品输入其领土的卫生和植物卫生
标准，以及边境口岸的检查和验证控制，这些控制必须与美洲和太平洋盆地国家卫生组
织的规定相一致。

第九条-15.-�各方将设立接触点以进行信息交换和技术合作。
第九条-16.-�每一方根据美洲和太平洋盆地国家卫生组织第5.7条，可以采取必要的

临时措施以保护人类健康、动物健康或植物卫生。
第九条-17.-�卫生和植物卫生责任当局将根据其认为必要时召开会议，以评估本章

的实施情况，并将结果报告给委员会。
第九条-18.-�卫生和植物卫生当局，在委员会的协调下，可以创建临时技术工作组，

其职能是审查并提出解决方案，以解决农产品进入各方相应市场的卫生和植物卫生问题。

第九条-19。-�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进行技术咨询，以获取关于其采取的卫生和植物
卫生措施的信息和澄清。

第十章
趋同

在蒙得维的亚条约1980第34条所述的评估和趋同会议期间，各方将研究进行本协议
所包含处理的渐进式多边化的可能性。

第十一章
协议管理

第十一条-1。-�每一方指定一个政府机构以促进各方就本协定包含的任何事项进行沟
通。就巴西方面而言，该机构将是外交部的拉丁美洲一体化部门，或其继任者。就墨西
哥方面而言，该机构将是经济秘书处的ALADI总干事，或其继任者。

第十一条-2。-�每一方将尽可能通知另一方，其认为可能影响或实质性影响另一方在
本协定项下利益的任何法律、法规或规定。每一方应根据另一方的请求，提供与其领土
内任何对其在本协定适用方面感兴趣的措施有关的信息。本条所述的通知或信息提供应
在不预先判断该措施是否与本协定兼容的情况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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